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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2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盈利预测及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按照证监会相关管理规定，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编制了本专项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

华防护”）持有的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化工”）100%股权，

新华化工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配套

资金。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7年8月1日取得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新华

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417号）。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7年8月21日新华化工过户至本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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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本公司与新华防护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补充协议》已经生效，本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新华化工100%股权。 

二、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一）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1、公司遵循的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和所在地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2、公司遵循的税收制度和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无重大变化； 

3、公司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目前的政治、法律、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化； 

4、国家现行外汇汇率、银行信贷利率在正常的范围内变动； 

5、公司生产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 

6、公司的法人主体及相关的组织机构和会计主体不发生重大变化； 

7、公司产品市场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料、燃料的供应不产生严重困难，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及主要原材料、燃料的供应价格无重大变化； 

8、公司已签订的主要合同及所洽谈的主要项目能够实现； 

9、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0、无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和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资产评估机构以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公司作为定

价参考依据，其评估报告中预测了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2017年度及2019年度的盈利

情况（以下统称“评估报告的盈利预测”）。 

根据上述盈利预测，自2017年度，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预计

实现本公司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252.87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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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5,408.38 万

元 

5,252.87 万

元 
155.51 万元 102.96%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各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自2017年1

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期间内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报告

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础确定。 

注：2017年度承诺利润=5,252.87万元 

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7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7年度非经常损益（扣除所得税影响）=5,807.87万元

-399.49万元=5,408.38万元 

新华化工实现净利润涉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对应应扣除的资金成本={Σ [2017

年实际投入的每笔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365日-2017年每笔配

套募集资金的实际到账日至2017年年初的实际天数）]÷365日 }×（1-2017年新华

化工的企业所得税率）=0 

2017年度实际利润=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新华化工实现净利润涉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对应应扣除的资金成本=5,408.38万元 

（四）结论 

本公司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7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新华化工 2017 年度

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特此公告。 

 



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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